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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環  

昃 臣 道 8 號 立 法 會 大 樓  

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
(經 辦 人 ： 蘇美利女 士 ) 

(傳 真 號 碼 ： 2509  0775)  
 

蘇 女 士 ：  

 

2008年 12月 18日  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特 別 會 議  
 

 

 在 上 述 會 議 席 上，有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豁 免 小 販 牌 照

費 及 公 眾 街 市 租 金 一 年 的 具 體 財 政 影 響。除 了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供 的 預 算

數 字，請 委 員 會 察 悉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2007／ 08年 度 來 自 小 販 牌 照 及 使

用 固 定 攤 位 費 和 公 眾 街 市 租 金 的 收 入 分 別 約 為 3仟 600萬 元 及 3億 4仟

800萬 元 。  

 
 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
 (何 兆 康           代 行 ) 

 
 

 

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 

 

副 本 送 ：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(傳 真 ：  2524  1977)  


